
关于印发《关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部门工会、工会各部门：

《关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的意见》已经 2019 年 6 月 13 日学校工

会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的意见》

中国矿业大学工会

2019 年 6 月 17 日



附件：

关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的意见

博士后研究人员是国家有计划、有目的培养的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。为

了做好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工作，经学校工会研究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工作的意义

博士后制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。国务院办

公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等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出台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87 号）和《关

于贯彻落实<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等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20 号）文件，旨在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，推动博士后事

业科学发展，加快建设人才强国。为了吸引更多优秀的博士来校从事科学研究工

作，促进博士后承担更多高水平科研项目和任务，产出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，助

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和综合实力提升，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

工会工作，提升服务博士后工作的水平。

二、准确把握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的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要求，凡在中国境内的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，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

关系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，不分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职业、宗教信仰、教



育程度，承认工会章程，都可加入工会为会员。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等有关部

门单位《关于印发< 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>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6〕149

号）文件规定，各设站单位应将博士后人员纳入本单位人事管理范围，其人事、

组织关系等比照本单位同等人员对待。学校《关于印发< 中国矿业大学关于加强

博士后队伍建设的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中矿大人字〔2018〕4 号）文件规定，

博士后人员在站期间，应参加工会组织。根据上述文件要求，各有关工会应该积

极吸纳学校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。

三、切实做好博士后研究人员入会及会员管理工作

明确博士后研究人员加入工会的范围。凡是以统招博士毕业生的身份，或

与原单位解除聘用关系，或在国（境）外获得博士学位，人事档案转入学校，全

职在学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，与学校人事处签订聘用合同者，本人承认工会章

程，可以自愿申请加入学校工会。

加强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会会员管理。在原单位已经是工会会员者，可以将

会籍关系转入学校工会。凡是申请加入学校工会或将会籍关系转入学校工会的博

士后研究人员工会会员，各单位工会要加强会员教育管理，教育有关人员认真开

展理论学习，积极履行工作职责，主动承担会员义务，按期缴纳工会会员会费。

同时保障会员各项权利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落实会员有关福利待遇。


